附件2
青浦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评估办法

一、指导思想

贯彻实施《青浦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建设方案》，加强青浦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学员培养水平，探索促进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有效模式，推动工作室主持人与学员共同成长，促进培训成果的交流与辐射。

二、评估原则

1.注重特色化。围绕建设目标贴近学员需求，形成工作室自身的培训和研修特色。

2.注重实践性。立足工作实际，探索班主任工作实践中若干难题的破解方法。

3.注重示范性。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宣传交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A.规划总结

（20分）
	A1规划制定（10分）
	有总体规划，包括建设目标、建设内容、配套措施和预期成果。有分年度实施计划。

	
	A2工作总结（10分）
	有阶段总结、终期总结。内容充实，特色鲜明。

	B.组织管理（20分）
	B1日常管理（10分）
	健全学员考勤、考核等制度，建立学员档案。
培训活动由主持人独立主持，每两周至少开展一次工作。

	
	B2经费管理

（5分）
	建设经费预决算情况基本一致，使用规范。

	
	B3信息报送

（5分）
	定期信息交流，每月至少一次简报。

	C.培养实施

（30分）
	C1实施过程（15分）
	突出学员主体性，注重多样化、适切性，体现训、习、研一体化要求。

	
	C2培训成效（15分）
	学员能针对班主任工作实践中的重点、热点或难点，在实际中有所突破。

	D.课题研究

（15分）
	D1建立课题（10分）
	根据工作室培养目标，结合学员实际和自身优势，确立相关课题。

	
	D2研究成果
（5分）
	形成符合课题预期目标、有较强应用性或一定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E．示范辐射

（15分）
	E1展示交流
（10分）
	开展至少一次工作室之间的研讨交流活动，独立组织一次区级或以上层面的公开展示交流活动。

	
	E2共建共享
（5分）
	逐步形成相关实践成果，并能向学员所在学校辐射。

	附加：建设特色（10分）
	有较鲜明的工作室建设特色，并能提供创建特色过程中经验总结、提炼的相应成果。


四、组织实施

评估工作由区教育局德育科负责组织，区教师进修学院德育室具体实施。

评估工作分中期和终期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期评估（2016年12月）以各工作室自查为主，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提交书面总结材料。

第二阶段：终期评估（2017年10月）采取工作室自评、学员评价、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2

